
2.采取多种措施，加强个人主要收支的有

效监控。既要建立起法人对个人支付的明细帐

户制度，又要建立起有利于税务部门掌握居民

个人收入变动情况的各种配套制度。比如，为了

防止纳税人多头或多地代名在银行存款，逃避

税务部门的监控，应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实行银

行存款实名制度。加快推广使用信用卡和个人

支票制度。强制督促个体工商户健全帐务，对帐

务健全的纳税人按税法规定的税率征收，对未

按规定建立帐务的实行定率、定额计征办法时，

采取就高不就低的原则，使个体工商户健全帐

务、会计核算制度。

3.严格代扣代缴和自行申报纳税制度。当

前，代扣代缴的源泉控管办法，是个人所得税征

管的有效途径，认真执行国家税务局制定的个

人所得税代扣代缴和自行申报纳税的两个暂行

办法，抓紧抓好代扣代缴和自行申报纳税这两

个环节，落实好这两个制度，是做好个人所得税

征管工作的重要一环。

4.建立个人所得税的专项稽查制度。这是

自行申报纳税制度成功的保障。要有计划、有重

点、定期与不定期地进行个人所得税稽查。特别

是要对那些高收入的行业和单位，比如，房地产

经营公司、三资企业中的中外方高薪管理人员、

私营企业、医院、学校的高收入者以及文化市场

中的高收入阶层等等的个人所得税加强稽查工

作。这些既是征管中的薄弱环节，又是广大群众

关注的热点，引导和规范他们的纳税行为，会为

在全国普遍实行个人自行申报纳税制度提供有

益的经验。

5.不断完善个人所得税征管制度。在加强

个人所得税征管的基础上，要注意研究新问题、

新情况、新课题。进一步完善现行的个人所得税

制的同时，逐步建立和健全能够覆盖职工全部

个人收入的、自行申报的综合所得税制，在法规

上必须明确代扣代缴义务人的法律责任，强化

个人所得税的源泉征管，形成一套以纳税人主

动申报为基础，税务代理制为手段，稽查制度为

保证的三位一体的征管模式。

（责任编辑  吴春龙）

问题探讨

对我国

财政隐性

赤字的

分析

沈 翼

分析隐性赤字的目的在于更深入地揭示财政潜在

的困难，从而有利于理顺财政与银行、财政与企业的资

金往来关系，促进财政统计制度的改进和完善。

进行财政赤字的分析，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如何根

据研究的角度来界定财政赤字的口径。这里，我们将财

政赤字的口径界定为以下四种：

口径 1：财政赤字=（经常收入+债务收入）-（经

常支出+债务支出）

口径 2：财政赤字= 经常收入-（经常支出+债务

支出）

口径 3：财政赤字= 经常收入-经常支出

口径 4：实际财政赤字= 帐面赤字+隐性赤字

“隐性赤字”首先是个相对的概念。如果我们用口

径 1，那么就有一部分财政赤字隐含在口径 2中。就是

说，这种“隐性赤字”可以通过口径的调整而成为显性

赤字。

但是，我们所说的隐性赤字是指在财政性收支中

实际发生，而在财政收支帐面上没有或无法显示出来

的财政亏空。这种亏空在不同的体制条件下有不同的

表现。通常表现为两种形式：应列作预算而未列入的部

分和应由财政支出负担但在预算年度内财政难以负

担，而由其它部门或公民代为支出的部分。可以概括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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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几个方面：

1.未计入预算中债务收 入的国债收入。按现行预

算口径，债务收入包括国内公债收入、国库券收入、专

业银行购买财政专项债券和国外借款。而在财政性的

国内债务中，包括国库券、财政债券、国家建设债券、国

家重点建设债券、特种国债、保值公债等。即使假定预

算中的“其它债务收入”不含从银行借款，从两方面分

别统计的数字看也有一定差额。另外，在国家金融机构

发行的债券中也包括像“国家投资债券”这样的“准财

政债券”。从 1987 年至 1991 年的五年间，未计入预算

中债务收入的国债收入至少有 195.1 亿元。如果加上

国家银行发行的国家投资债券则有 290.1亿元。

2.财政向银行借款净额。财政对银行的债务情况

一般未从债务收入方面具体反映出来，只是在债务支

出中包括了归还人民银行借款和利息的项目。用于弥

补财政赤字（口径 1）而从人民银行透支的当然也不作

为财政的债务收入。如果我们不把从银行借款计入财

政的“其它债务收入”，那么财政从银行借款减去在银

行存款的净借款可以看作一种隐性赤字。通过对 1979

年至 1992 年财政在银行的存借款情况进行的分析，在

14 年中，财政借款（增加额）净额为正的有 11 年，即使

减去当年财政归还银行借款本息，也是如此，而且数额

迅速放大。11 年中累计财政借款净额为1 238.1 亿元，

若减去当年财政归还银行借款本息仍达 731.9 亿元。

3.各专业银行固定资产 贷款的增加。改革开放以

前，固定资产投资绝大部分是由国家财政承担的，银行

没有固定资产贷款。改革开放以来，以中短期设备贷款

为开端，银行的固定资产贷款逐年迅速增长。与此形成

鲜明对照的是，财政的基本建设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

重一直呈下降趋势。毫无疑问，这种变化是体制改革过

程中财政和银行各自职能变化的必然反映。但是，近年

来的财政收入能力（可以用财政收入占 G DP 的比重表

示，以及支出能力（包括基本建设投资）的下降也是有

目共睹的。所以，在银行的固定资产贷款增加中实际上

包含了由于财政基建支出不足而不得不增加的因素。

因此，二者的对照可以作为形成隐性赤字的一种佐证。

1979 年至 1992 年，银行固定资产投资贷款从无到有，

其贷款增加额占同期银行贷款增加额的比重平均保持

在 20%左右，超过 20%的有 6 年，最高为 1982 年的

32.83% ，1991 年 和 1992 年 分 别 为 27.75%和

24.64%。但是，固定资产投资贷款年增加的绝对额在

波动中扩大，1990 年后呈迅猛扩大之势。1991 年和

1992 年固定资产投资贷款增加额分别达 798.7亿元和

880.1 亿元，超过了同期财政基本建设支出，1992 年余

额已达3 924.5 亿元。这同财政基本建设支出占财政总

支出的比重一直呈现的下降趋势形成鲜明对照。这种

反差至少从某种程度上折射出财政隐性赤字的因素。

4.财政应拨未拨、应补未补的支出。除了公共设

施、基础设施、更新改造方面的投资有一部分已由银行

提供固定资产贷款之外，应由财政支出的特定国有企

业流动资金、物资储备、亏损补贴、行政和事业经费等，

总有一部分应拨未拨、应补未补而由银行、企业、行政

事业单位以贷款、垫付、挂帐、“创收”等形式弥补，实际

上也应视为财政的隐性赤字。

5.行政性摊派。财政性支出中，不能以银行贷款、

企业挂帐等形式弥补的，则以各种名目和各种形式向

企事业单位、个人摊派费用，以满足各级政府本身及其

举办的各项事业的支出需要。因此，各级政府的各种行

政性摊派实际也是财政隐性赤字的一种体现。

（责任编辑  江正银）

小 知 识

哪些残破污损的国库券不予兑付？符合兑付条件

的残破污损的国库券又应如何办理兑付手续？

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残破污损的国库券，国家

不予兑付：（1）残破污损的国库券，无法鉴别是否确属

真券的。（2）残破污损的国库券，其留存部分未超过原

券二分之一的。（3）故意涂改、挖补、拼凑，使国库券残

破污损的。对于故意涂改、挖补、拼凑国库券的，除不予

兑付外，还应在国库券面上加盖“作废”戳记，并剪去右

上角，退还持券人。对于情节恶劣的要报公安部门立案

审查。

根据财政部有关文件规定：残破污损的国库券如

符合下列兑付条件的，可以兑付：残破污损的国库券如

果能鉴别号码，应按国库券还本付息处理规定，兑付本

息；残破污损国库券票面留存部分在二分之一（含二分

之一）以上，并能辨认金额者，可以在还本付息后期（最

后一年），按原面额兑付半数本息。残破污损国库券的

兑付，委托财政部门开设的国债服务部、工商银行县支

行和城市办事处审查办理，不设工商银行的地区委托

农业银行县支行办理。县（区）以下的处、所不办理残破

污损国库券的兑付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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